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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發表。 

 

以下為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關於中國光大控股有限

公司 2022年年度業績公告的臨時受託管理事務報告》，僅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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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业绩

公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二〇二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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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重大事项相

关公开信息、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集团”、“发行人”）

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的受

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做承诺或声明。

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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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发行的“16光控04”、“17

光控02”之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

规定及上述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

项报告如下： 

一、相关重大事项情况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披露《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业绩公告》（以下简称：“《业绩公告》”），就

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情况进行公告。 

根据公司《业绩公告》，2022 年，归属于公司股东之亏损为港币 74.43 亿元，

2021 年同期为盈利港币 25.73 亿元，产生亏损的原因如下： 

（一）基金管理业务亏损港币 38.10 亿元，2021 年同期为盈利港币 28.42 亿元，

主要由于集团（指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下同）以种子资金向所管理的基金进行投资，

而基金所持有投资项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值或估值对比 2021 年末降低，

产生未实现投资损失港币 50.47 亿元。 

（二）自有资金投资业务亏损港币 31.93 亿元，2021 年同期为盈利港币 17.71

亿元。主要由于部分所投资项目估值下降以及所持有的光大证券盈利及光大银行的

股息收入贡献轻微回落。 

二、影响分析与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业绩公告》，虽然2022年度集团因投资项目估值下跌而录得未实

现投资损失和净亏损，该未实现投资损失对集团无直接现金流影响。集团在2022年

度的项目退出和资金回笼良好；截至2022年12月底，集团拥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

港币82亿元，可使用但未提取的银行授信额度约港币120亿元，流动性保持充裕，整

体财政、业务和经营状况保持稳健。 

有关于发行人2022年年度业绩公告的其他事项请关注发行人于2023年3月17日

于香港联交所披露的公告原文，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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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3/0317/2023031700540_c.pdf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6光控04”、“17光控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根

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

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招商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

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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